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为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付

金融”）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本公司增加汇付金融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

者可以通过汇付金融办理指定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同时可参加其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

是否参与费率

优惠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４８３

、

Ｂ

类：

０００４８４

是 是

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

类：

０００５７８

、

Ｃ

类：

０００５７９

否 是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５５

是 是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９４

是 是

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

类：

０００８９６

、

Ｃ

类：

０００８９７

否 是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

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

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投资者可以与汇付金融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且不设定级

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三、费率优惠

（一）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

（二）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汇付金融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含定期定额投资）上述适用范围的基金（前端模式），其

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具体优惠内容为： 原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享受优惠，

按原费率执行。原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优惠后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费率享受

４

折优惠，若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按照

原费率执行。对客户的认购、转换等其余费率不进行优惠。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加此项优惠活动， 公司将根据具体情

况另行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 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本公司及汇付金融的相关规定为准。

２

、 各基金申购费率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及本公司相关公告。

３

、 汇付金融保留对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网站：

ｆｕｎｄ．ｂｕ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ｍ

（二）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６－６１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ｘｙａｍｃ．ｃｏｍ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

融机构。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国金通用鑫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运灵活配置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４６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金通用鑫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国金通用鑫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０１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２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

，

５４４

，

９３１

，

７９２．３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２４．０８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５４４

，

９３１

，

７９２．３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４．０８

合计

２

，

５４４

，

９３１

，

８１６．３８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９８．８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００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注：

１．

本次募集期间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

列支；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

间为

０

份；

３．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份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

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

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

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

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弘锐混合

基金主代码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００１４９２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００１４９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４９２ ００１４９３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１１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９８

份额级别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３０

，

７４３

，

８５５．０４ １５１

，

９６８

，

６０２．３８ ６８２

，

７１２

，

４５７．４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３９５．１４ ７

，

９７７．７８ ８

，

３７２．９２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３０

，

７４３

，

８５５．０４ １５１

，

９６８

，

６０２．３８ ６８２

，

７１２

，

４５７．４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９５．１４ ７

，

９７７．７８ ８

，

３７２．９２

合计

５３０

，

７４４

，

２５０．１８ １５１

，

９７６

，

５８０．１６ ６８２

，

７２０

，

８３０．３４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注： （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２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为

０

份。

（

３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为

０

份。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

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

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时间后，基金

管理人将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鹏华基金关于增加交通银行为鹏华前海

万科REITs封闭式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

签署的协

议

,

自

2015

年

6

月

26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交通银行为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封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160641)

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交通银行的各基金销售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基金相关业务。具体业务规则、费

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公告。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

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59

公司网站

:www.bankcomm.com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

)

或

0755-82353668

网址

: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关于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2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弘锐混合

基金主代码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００１４９２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００１４９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４９２ ００１４９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的所有代销机构及直销网点自

2015

年

6

月

26

日起

,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

换转入金额限额设置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A

类、

C

类合并计算

),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本基金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

不含

1000

万元

),

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

在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

,

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

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业务限制

,

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等文件

,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2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８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改革红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2

日常申购、赎回

(

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办理时间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01188)

定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起本基金的每

个开放日

(

本公司公告暂停相关业务的除外

)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设置最高申购金额限制。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

,

单笔最低申购金

额为

1,000

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

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50

万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1

万

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

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０．６％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０．３％

Ｍ ≥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1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

单笔分别计算。

2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适用特定申购费率

,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

金基金份额的适用一般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

,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

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

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

,

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

;

账户最低余额为

30

份基金

份额

,

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30

份时

,

该笔赎回业务应包括账户内

全部基金份额

,

否则

,

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4.2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Ｎ＜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

: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

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30

日但少于

3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

回费总额的

75%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3

个月但少于

6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50%

计入

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6

个月的投资人

,

将赎回费总额的

25%

计入基金财产

(1

年以

65

天记

)

。上述未纳入

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本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具体转换费用

组成如下

:

1

、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

,

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业务公告

,

并可在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查询。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总额不低于

25%

归入转出基金的基

金财产。

2

、申购费用补差

(1)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时

,

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费用补差

;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或等于转

入基金申购费时

,

不收取费用补差。

(2)

免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本基金

,

转换申购费用补差为本基金的申购费。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

、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信

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B

类份额

)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金

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实业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加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增值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先进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可转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

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和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之间的基金转换。今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开放式基金

,

若开通与本基金的转换业务

,

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补差费

(

外扣

)=

转出金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1+

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

)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补差费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

: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

(

非养老金客户

)

持有本基金

10,000

份基金份额满

30

天未满

1

年后决定转换为鹏华价

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本基金对应前端申购费率为

1.5%,

赎回费率为

0.5%,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是

1.08

元

,

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1.05

元

,

并且转入基金对应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1.5%,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10,000×1.08×0.5%=54

元

转出金额

=10,000×1.08-54=10,746

元

补差费

(

外扣

)=10,746×1.5%/(1+1.5%)-10746×1.5%/(1+1.5%)=0

元

转换费用

=54+0=54

元

转入份额

=(10,746-0)/1.05=10,234.29

即

: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

(

非养老金客户

)

持有

10,000

份本基金份额满

30

天未满

1

年决定转换为鹏华价值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1.08

元

,

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1.05

元

,

则可得到的转

换份额为

10,234.29

份。

3

、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

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金及拟转

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

,

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2)

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T

日

)

。投资人转换基金成功的

,

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日为投资人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

,

投资人通常可自

T+2

日

(

含该日

)

后向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

认情况

,

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3)

基金转换后

,

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4)

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200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单笔转

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5)

单个基金场外账户最低余额为

30

份基金份额

,

若某笔转换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

余额不足

30

份时

,

该笔转换业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

,

否则

,

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6)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人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份额

必须是可用份额

,

并遵循赎回处理的原则。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

由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及计算公式等同于一般申购业务。对于满足不同条件的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申请

,

如定期定额申购期限适逢基金费率优惠期

,

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等特殊渠道递交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

,

或基金管理人认为适合的其他条件

,

基金管理人可对该部分投资者适用不同的申购费率

,

并及时公告。投资

者办理该业务具体费率以销售机构当时有效的业务规定或相关公告为准。

(1)

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

,

须指定本人的一个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

,

并经办理本业务的销售

机构认可。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

,

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本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各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

100

元的最低扣款金

额

,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

交易确认

本业务的申购需遵循“未知价”和“金额申购”的原则

,

申购价格以基金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

行计算。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

)

为本业务每月实际扣款日

(

如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至基金下一开放日

),

基金份额

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投资人办理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基金后

,

本基金已开放赎回业务的

,

投资者可从

T+2

工作日起办理基金的赎回。赎回费

率按照相关基金合同约定的一般赎回业务的赎回费率执行。

(3)

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

申请办理

,

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直销机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

包括本公司设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

层

网址

:www.phfund.com

全国统一客服务电话

:400-6788-999

7.2

场外代销机构

1

、场外销售机构

:

(1)

银行销售机构

: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银行、平安银行、华润银行、东莞农商行

;

(2)

券商销售机构

:

海通证券、光大证券、长江证券、申万宏源、国泰君安、华鑫证券、银河证券、国金证券、长城

证券、齐鲁证券、西部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期货

;

(3)

第三方销售机构

:

上海天天基金、众禄基金、好买基金、数米基金。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调整本基金的业务办理机构

,

并及时公告。

3

、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可能因业务安排、系统设置等原因

,

在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业务时

,

相

关业务规则、办理时间和要求的资料、信息等有所区别

,

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告项下相关业务时

,

除应遵循本公告内

容外

,

还应按照各销售机构的要求执行。

4

、部分销售机构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的投资者

以费率优惠

,

具体费率优惠方式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5

、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事项

,

请参见本基

金的相关业务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也可致电各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本基金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

媒介

,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相关业

务规则的详细情况

,

请阅读

2015

年

4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

查询

,

并以此为准。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请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2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弘锐混合

基金主代码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００１４９２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００１４９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鹏华弘锐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弘锐混合

Ａ

类 鹏华弘锐混合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４９２ ００１４９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

日常申购、赎回

(

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办理时间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本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代码

001492,C

类份额基金代码

001493)

定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起本基金的每个开放日

(

本公司公告暂停相关业务的除外

)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对单个投资人不设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

,

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

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50

万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1

万元。通

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

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

A

、

C

类份额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元） 一般申购费率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０．６％

１００

万

≤ Ｍ ＜５００

万

１．０％ ０．３％

５００

万

≤ Ｍ ＜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０．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1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

笔分别计算。

2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通过基金管理

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适用特定申购费率

,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适用一

般申购费率。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

基金等

,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

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

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3.3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50%

。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

,

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

;

账户最低余额为

30

份基金份额

,

若某

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30

份时

,

该笔赎回业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

额

,

否则

,

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4.2

本基金

A

类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６

个月

０．５％

Ｙ≥６

个月

０

注

:A

类份额赎回费用由赎回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A

类基金份额时收

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

赎回费总额的

75%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3

个月但少于

6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50%

计入基

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6

个月的投资人

,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

计入基金财产。上述未纳入基金财产的赎

回费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

本基金

C

类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年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３０

天

０．５％

Ｙ≥３０

天

０

注

:

赎回费用由赎回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C

类基金份额时收取。对

C

类

基金份额持有人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本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具体转换费用

组成如下

:

1

、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

,

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业务公告

,

并可在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查询。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总额不低于

25%

归入转出基金的基

金财产。

2

、申购费用补差

(1)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时

,

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费用补差

;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或等于转

入基金申购费时

,

不收取费用补差。

(2)

免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本基金

,

转换申购费用补差为本基金的申购费。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

、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信

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B

类份额

)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金

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实业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加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增值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先进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可转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

鹏华弘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鹏华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A

类份额和

C

类份额

)

和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

2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补差费

(

外扣

)=

转出金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1+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1+

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

)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补差费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

: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

(

非养老金客户

)

持有本基金

A

类份额

10,000

份基金份额满

30

天未满

6

个月后决定转换

为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本基金对应前端申购费率为

1.5%,

赎回费率为

0.5%,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

份额净值是

1.08

元

,

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1.05

元

,

并且转入基金对应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1.5%,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

额为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10,000×1.08×0.5%=54

元

转出金额

=10,000×1.08-54=10,746

元

补差费

(

外扣

)=10,746×1.5%/(1+1.5%)-10746×1.5%/(1+1.5%)=0

元

转换费用

=54+0=54

元

转入份额

=(10,746-0)/1.05=10,234.29

即

: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

(

非养老金客户

)

持有

10,000

份本基金

A

类份额满

30

天未满

6

个月决定转换为鹏华价值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1.08

元

,

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1.05

元

,

则可得

到的转换份额为

10,234.29

份。

3

、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

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金及拟转

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

,

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2)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T

日

)

。投资人转换基金成功的

,

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日为投资人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

,

投资人通常可自

T+2

日

(

含该日

)

后向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

确认情况

,

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3)

基金转换后

,

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4)

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200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单笔转

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5)

单个基金账户最低余额为

30

份基金份额

,

若某笔转换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

不足

30

份时

,

该笔转换业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

,

否则

,

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6)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人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份额

必须是可用份额

,

并遵循赎回处理的原则。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代销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

由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及计算公式等同于一般申购业务。对于满足不同条件的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申请

,

如定期定额申购期限适逢基金费率优惠期

,

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等特殊渠道递交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

,

或基金管理人认为适合的其他条件

,

基金管理人可对该部分投资者适用不同的申购费率

,

并及时公告。投资

者办理该业务具体费率以销售机构当时有效的业务规定或相关公告为准。

(1)

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

,

须指定本人的一个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

,

并经办理本业务的代销

机构认可。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

,

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本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各代销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

100

元的最低扣款金

额

,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2)

交易确认

本业务的申购需遵循“未知价”和“金额申购”的原则

,

申购价格以基金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

行计算。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

)

为本业务每月实际扣款日

(

如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至基金下一开放日

),

基金份额

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投资人办理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基金后

,

本基金已开放赎回业务的

,

投资者可从

T+2

工作日起办理基金的赎回。赎回费

率按照相关基金合同约定的一般赎回业务的赎回费率执行。

(3)

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

申请办理

,

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直销机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

包括本公司设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

层

网址

:www.phfund.com

全国统一客服务电话

:400-6788-999

7. 2

场外代销机构

1

、银行销售渠道

:

交通银行、平安银行。

2

、第三方销售机构

:

天天基金、深圳众禄、好买基金、数米基金、浙江同花顺、和讯基金。

3

、如本基金新增、变更代销机构

,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本基金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

媒介

,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相

关业务规则的详细情况

,

请阅读

2015

年

6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

查询

,

并以此为准。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请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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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

司与唐山远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物流

"

）签订《海南香水湾大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远东物流持有的海南香水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香水湾

"

）

95%

的股权。（具体内容详

见

2015

年

1

月

20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5

）。）

近日，海南香水湾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根据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海南香水湾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海南香水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2

、住所：海南省陵水县光坡镇铜岭村旅游开发区（

A

区）。

3

、法定代表人：苏波。

4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肆仟万元整。

5

、成立日期：

1997

年

5

月

12

日。

6

、营业期限：

1997

年

5

月

12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

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筹建），海边娱乐场，休闲度假。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关于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与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

"

大同证券

")

签署

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大同证券自

2015

年

6

月

25

日起将代理本公司旗下财通多策略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01001

）的销售业务。

二、自

2015

年

6

月

25

日起

,

投资者可在大同证券的各指定网点办理基金账户的开户及本基金的认购

等业务，各项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请以本公司及代销机构相关公告的时间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大同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

1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712-1212

网址：

www.dtsbc.com.cn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888

网址

: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